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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
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自然人刘丹女士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74,991,331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权益变动”或“本次协议转让”）。2、本次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3、本次协议转让受让方刘丹女士承诺自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18个月
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4、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能否最终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京基集团的通知，京基集团于2025年11月13日与自然人刘丹女士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京基集团拟以2.42元/股的价格向刘丹女士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74,991,331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对价总额为人民币181,479,021.02
元。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交易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持股主体名称

京基集团

刘丹

本次协议转让前

持股数量（股）

224,771,000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29.97
-

本次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149,779,669
74,991,33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9.97
10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受让人刘丹女士持有公司股份74,991,3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成为
公司持股5%及以上股东；京基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49,779,6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7%。公司控
股股东仍为京基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陈华先生，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协议转让系基于转让方自身资金需求及受让方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的认可。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二、本次协议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1、公司名称：京基集团有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81452A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4、成立时间：1997年9月16日5、注册资本：10,000万元6、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A座6901-02A单元7、法定代表人：陈华8、经营范围：投资兴办高科技工业、房地产、旅游、餐饮、能源、储运等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
目除外）；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凭物业管理资质证书经营）；会所管理及咨询；高新科技建筑材料
的技术开发，各类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游艇租赁；从事广告业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日
用百货、副食的内部零售及相关配套服务；会议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
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健身服务；电子商务。（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
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棋牌、茶艺、游泳池、健身房、保健、按摩、足浴；附属商务中
心、商场；美容美发、桑拿；机动车辆停放服务；旅业、住宿；咖啡厅、咖啡制售；酒吧、KTV、公共浴室；
销售烟酒、饮料；中西餐制售；餐饮服务；房地产经纪。9、股权结构：自然人陈华持股90%，自然人陈辉持股10%。10、京基集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1、姓名：刘丹

2、性别：女3、国籍：中国4、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5、刘丹女士本次权益变动需支付的价款均为自有资金。6、经查询，刘丹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转让双方不存在股权、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不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且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甲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刘丹1、转让数量
甲方自愿并同意按本协议约定之条件和条款向乙方转让，且乙方自愿并同意按本协议约定之条

件和条款自甲方受让，甲方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依法直接持有的全部上市公司224,771,000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29.97%），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甲方持有的全部上市公司149,779,669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19.97%）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上市公司74,991,33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10%，在上市公
司的表决权比例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2、实施条件

本次股份转让取得深交所合规确认。3、转让对价
双方经充分谈判和友好协商后一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对价总额为181,479,021.02元，相

应标的股份单价为2.42元/股。4、实施步骤
（1）支付第一期交易对价
双方同意，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起3个交易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对价的50%，即人民币90,739,510.51元。
（2）支付第二期交易对价
双方同意，自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

付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对价的50%，即人民币90,739,510.51元。
（3）标的股份过户登记① 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日前，甲方应当向乙方出示经在登记结算公司查询后标的股份不存在质

押、冻结、查封等限制转让情形的证明文件。② 双方同意，在本次股份转让实施条件获全部满足的三十个交易日内共同向中登公司办理完
毕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的全部手续。5、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依法签署后成立并生效。
（二）其他
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回购条款以及其他利

益分割安排或者补充协议，不存在出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资金支持、融
资担保或其他类似安排。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尚在履行
的承诺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协议转让受让方刘丹女士承诺自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18个
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

（四）本次协议转让双方已就本次协议转让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五）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
资。

五、备查文件
（一）《股份转让协议》；
（二）转让方、受让方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承诺函。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000900 公告编号：2025-038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 年 11月 14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11月1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2.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南路二段128号现代广场公司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罗卫华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12 人，代表股份 722,809,5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21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706,686,2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59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6 人，代表股份 16,123,2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如下议案：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1,403,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220％；反对 11,310,2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48％；弃权95,9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34,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330％；反对 11,310,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728％；弃权 95,91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43％。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2.00 关于修订和制定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需逐项表决）2.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1,521,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83％；反对 11,246,8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60％；弃权4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52,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630％；反对 11,246,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6799％；弃权 41,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1％。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2.02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1,536,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3％；反对 11,227,5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33％；弃权45,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7,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548％；反对 11,227,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605％；弃权 45,9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7％。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2.0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1,537,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5％；反对 11,227,5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33％；弃权4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8,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623％；反对 11,227,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605％；弃权 44,7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2％。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2.04关于制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158,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2％；反对2,621,5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27％；弃权 2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89,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723％；反对 2,621,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421％；弃权 29,9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6％。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3.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895,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68％；反对2,802,9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弃权111,2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26,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447％；反对 2,802,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59％；弃权111,26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94％。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杨建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4.00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013,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1％；反对2,541,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7％；弃权254,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44,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739％；反对 2,541,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490％；弃权254,5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7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翰骏程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邹华斌 向爱华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000900 公告编号：2025-039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
第三期科技创新债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2024年9月19日分别召开的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
民币 5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择机采取一期或分期分批形式发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
月30日、2024年9月20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关于
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8）。2025年5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
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SCP145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披露的《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2025-021）。

近日，公司发行了2025年度第三期科技创新债，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簿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期科技创新债券

012582747
2025年11月14日

5.00亿元

1.7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25现代投资SCP003(科创
债）

270日

2026年8月11日

5.00亿元

100.00元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
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cn）刊登。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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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19 证券简称：欧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2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天欣路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0
80

162,204,483
162,204,483
39.9583
39.95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樊绍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及《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出席9人；2、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213,846
比例（%）

98.7447

反对

票数

81,440
比例（%）

0.1511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1.1042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9,543
比例（%）

99.5654

反对

票数

109,940
比例（%）

0.0677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6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2,093,543
比例（%）

99.9316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4.0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

案 4.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4.02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4.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4.04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4.05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4.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4.07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4.08议案名称：中介机构的选聘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4.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4.10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H股股票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若干内部制度（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13、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8,543
比例（%）

99.5647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000
比例（%）

0.3670
14、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保险和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1,497,900
比例（%）

99.5643

反对

票数

110,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595,643
比例（%）

0.367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5

6

7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回购注销 2023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已获授尚未
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
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
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及上市时间

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

定价方式

发行对象

发售原则

中介机构的选聘

上市地点

承销方式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
股份并上市的股份有限

公司的议案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H股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的议案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H股
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公司发行H股股票
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H股
股票并于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关于公司聘请发行H股
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
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
章程（草案）》及相关议
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
行上市后适用的若干内
部制度（草案）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3,213,846

53,185,346

53,779,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53,184,346

比例（%）

98.7447

98.6918

99.7941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98.6900

反对

票数

81,440

109,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110,940

比例（%）

0.1511

0.2040

0.2059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0.2058

弃权

票数

595,000

595,000

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595,000

比例（%）

1.1042

1.1042

0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1.10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1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1-13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1涉及的关联股东樊绍文、樊钒、上海武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余云辉、陈爱民、吴畏、谭

勇等拟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刚、谭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319 证券简称：欧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3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欧林生物”）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并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欧
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除
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本激励计划”）、《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鉴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
未达到《激励计划（草案）》和《考核管理办法》中设定的业绩考核条件，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对应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共计 224,700股不得解除限售并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10.59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综上，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合计224,700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405,933,600股变更为 405,708,90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 405,933,600元
减少为405,708,900元，实际总股份数和注册资本最终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调整变动。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
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
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欣路99号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9:0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3、联系人：公司证券投资部4、联系电话：028-69361198
特此公告。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486 证券简称：龙迅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劳动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诉讼阶段：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于2023年12月10日驳回申请

人李高峰的全部仲裁请求，申请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公司已收到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李高
峰的全部诉讼请求。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龙迅股
份”）与全资子公司深圳朗田亩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田亩”），均为被申请人。

3、涉案的金额：申请人李高峰要求享有龙迅股份录用通知书所记载的股票期权；要求龙迅股份
支付期权利益损失以现金折算（暂计算为10,560,000元）；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一审全部诉讼费用。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系一审判决，尚未生效，如申请人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由于公司实际控
制人FENG CHEN已出具承诺，承诺由其本人承担公司因“类似期权安排”败诉风险而被争议解决机
构认定支付的赔偿或补偿。因此，本次诉讼事项潜在争议风险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产生影
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及生产经营。

5、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已于2020年7月30日经双方协商一致予以解除。
2025年11月13日，公司收到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发出的（2025）粤0307民初25556号《民事判

决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诉讼的基本情况
1、2023年4月11日，申请人李高峰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深圳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李高峰的申请并于2023年4月26日向被申请人发出《开庭应
诉通知书》（深劳人仲案【2023】7529号）、《举证通知书》《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5月 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龙迅股份关于涉及劳动仲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13）。

2、2023年12月18日，公司收到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仲裁裁决书（深劳人仲案
【2023】7529号），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
条之规定及对上述事项的认定，仲裁裁决如下：

驳回申请人李高峰的全部仲裁请求。
本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双方当事人如不服本仲裁裁决，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未起诉的，仲裁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2月2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龙迅股份

关于劳动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3、申请人李高峰不服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提起诉讼。2024年 4月 28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2024）粤0305民诉前调3387号）、《举证通知
书》《先行调解告知书》及李高峰的《民事起诉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龙迅股份关于劳动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由于被申请人朗田亩自 2017年 5月 16日起经营地址已从深圳市南山区迁至深圳市龙岗区，深

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同意朗田亩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本案移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处理。
本案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和《民事起诉状》日期：2024年4月28日
（2）诉讼机构名称：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3）诉讼机构所在地：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湖田路61号坪地法庭
（4）诉讼各方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申请人（原告）：李高峰
被申请人一（被告一）：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被告二）：深圳朗田亩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二、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依法判令原告依法享有被告一录用通知书所记载的股票期权；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期权利益损失以现金折算（暂计算为10,560,000元）；
（3）请求判令被告一、二承担一审全部诉讼费用；
（4）请求判令被告二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三、仲裁/诉讼进展情况
2025年11月13日，公司收到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发出的（2025）粤0307民初25556号《民事判

决书》，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高峰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李高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判决系一审判决，尚未生效，如申请人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本次诉讼涉及的相关事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龙迅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三、历史期间发行人存在‘类似
期权安排’争议事项”、“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九、发行人历史上‘类似期权安排’事项说明”以
及其它公告文件。公司实际控制人FENG CHEN已出具承诺，承诺由其本人承担公司因“类似期权安
排”败诉风险而被争议解决机构认定支付的赔偿或补偿。上述诉讼事项即使公司败诉，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产生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及生产经营。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否。
特此公告。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25-063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暨实施结果的公告

董事刘谦、云浪生、王爱华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披露《关于控股股
东、部分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2025-050），控股股东刁志中先生、董事刘谦先生、云浪生先生、
王爱华先生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部分股份。其中，刁志中先生拟减持不超过3,280万股；刘谦先生拟减持不超过60万股；董事
云浪生拟减持不超过15万股；王爱华先生拟减持不超过50万股。

截至目前，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刁志中先生已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
11月1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实施结果的公告》（2025-062）。

公司近日收到董事刘谦先生、云浪生先生、王爱华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
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王爱华

刘谦

云浪生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未发生减持

减持期间未发生减持

减持期间

2025.08.26
减持均价（元/股）

15.35
减持股数（股）

100,000
占总股本比例

0.0061%

注：

（1）王爱华先生减持股份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含前述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后因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相应增加的股份）及股权激励的股份。

（2）上述计算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时，总股本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下同。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王爱华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581.3435
145.3359
436.0076

占总股本比例

0.3548%
0.0887%
0.2661%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571.3435
135.3359
436.0076

占总股本比例

0.3487%
0.0826%
0.2661%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未违反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股东《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5-084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聘任副总经理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赵良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
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良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要
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其他情形。

二、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

意聘任王超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
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王超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
书。王超先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
素质，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通过。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
赵良峰先生：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巴斯夫（中国）有限公

司培训生、销售代表，ANGUS化学公司区域销售经理，上海乐橘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副总经
理，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部长，广东珩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策略部总经

理。现任广州花小开贸易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王超先生：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大学，硕士学位，中国注册会

计师。曾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
理、保荐代表人。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5-083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

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11月1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事12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宪武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合格，董事会同意聘任王超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84）。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合格，董事会同意聘任赵良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84）。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 2025-074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1

月11日、11月12日、11月1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已于2025年11月14日披露了《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2025年11月14日，公司股票以涨停价收盘，公司股票
价格连续 4 个交易日累计涨幅约43.29%，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但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生产经营风险。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6.35亿元，同比增长11.4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6220.18万元，同比减少652.16%。2025年前三季度较上年同期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
是受下游需求偏弱、产能增加、价格下降等因素所致。

??市盈率、市净率较高的风险。截至 2025年 11月 14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相关数
据显示，公司收盘价格100.52元，公司静态市盈率1424.59，公司所属电池部件及材料行业静态市盈
率60.78，公司静态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公司市净率4.84，公司所属行业市净率3.43，公司市
净率高于行业市净率水平。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11日、11月12日、11月1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20%，公司股价短期涨幅显著高于市场水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已于 2025年 11月 14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

号：2025-073)。2025年11月14日，公司股票以涨停价收盘，公司股票价格连续 4 个交易日累计涨幅
约 43.29%，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但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理性投资。

二、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或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热点概

念。
三、生产经营风险
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6.35亿元，同比增长 11.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20.18万元，同比减少652.16%。2025年前三季度较上年同期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下游需求偏
弱、产能增加、价格下降等因素所致。

四、市盈率、市净率较高的风险
截至2025年11月14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公司收盘价格100.52元，

公司静态市盈率 1424.59，公司所属电池部件及材料行业静态市盈率 60.78，公司静态市盈率高于行
业市盈率水平；公司市净率4.84，公司所属行业市净率3.43，公司市净率高于行业市净率水平。11月
14日公司换手率6.80%，高于日常换手率。

五、其他风险提示
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公
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